2015年常州市天宁区小学生校园足球冬季联赛竞赛规程

一、竞赛时间、地点：12月19-20日，雕庄小学、雕庄中学。
二、竞赛分组和参赛单位：
小学组：天宁区各小学。
三、参加办法：
1、以学校组队参赛。
2、每队可报领队1人、教练1人、运动员男子组16人、女子组12人，年龄：甲组03-04、乙组05-06年、丙组07-08年后生。
3、无参赛证者不得参加比赛。
4、各队备深浅服装两套，两套号码相同，队长应有标记。
5、各参赛队保险自理。
四、竞赛办法：
1、采用国家体育总局最新审定的《足球竞赛规则》。小学甲组03-04组男子、女子组踢7人制，全场50分钟，半场25分钟，中场休息5分钟；小学05-06男子、女子组踢5人制，全场45分钟，第一节15分钟，第二节15分钟，中场休息5分钟，第三节15分钟。小学07-08男子、女子组踢5人制，全场40分钟，第一节20分钟，第二节20分钟，中场休息5分钟。小学05-06、07-08组踢4号球，小学03-04组踢5号球。
2、根据报名队数，决定赛制。如6队（含6队）以下参赛，进行单循环；如7队（含7队）以上参赛则进行分组循环，决赛各组取2—3名进行交叉决赛，产生前六名。
3、在每场比赛开始前30分钟，各队必须将上场运动员、替补运动员的名单及运动员注册证交给裁判员，每场比赛各队允许替换3名运动员，位置不限，如赛前不申报3名替补运动员名单，则在比赛中间不得换人。
4、运动员比赛服装的号码与队服颜色要有明显区别（上衣后面号码高25厘米，前胸前10厘米，短裤右下角高10厘米），上下号码必须一致，并与报名单所填相符，号码不符或无号、重号不得上场比赛，不得使用0号。
5、各队自备深、浅两种颜色比赛服装及套袜，颜色必须全队一致，守门员服装颜色须明显区别于双方运动员及裁判员的服装颜色，场上队长自备6厘米宽与上衣颜色明显区别的袖标，违者不能上场。
6、小学组比赛中运动员穿布面胶底鞋；中学组比赛运动员可穿皮面足球鞋（钢钉除外）。所有运动员必须带护腿板，否则不得参加比赛。
7、如某方教练员或运动员干扰使比赛中断，经组委会劝阻必须在十五分钟内恢复比赛，否则以罢赛处理。
8、同一阶段中同一运动员累计两张黄牌则自动停赛一场。
9、决定比赛成绩的办法：
（1）每场比赛必须决出胜负，每队胜一场得3分，负一场得0分，如规定时间内为平局，则直接进行互罚点球决出胜负，胜得分2分，负队得1分，按同一阶段的积分多少决定名次，积分多者名次列前。
（2）如两队或两队以上积分相等，则依次按积分相等队之间比赛的积分、净胜球、进球总和的多少决定名次，多者名次列前（点球决胜负进球数不计入）。
（3）如仍相等，则按他们在同一循环中全部比赛的净胜球、进球总和的多少决定名次（点球决胜负进球数不计入）。
如仍相等，则以抽签办法决定名次。
五、录取名次和奖励：
  各组比赛均取前六名，不足6队（含6队）参赛，按实际队数录取分别给予奖励。
六、报名：
以单位形式报名的必须电脑打印，并经各校主管领导、学校签字加盖公章后于赛前5天前寄至区少体校，逾期作弃权论。
七、狠抓竞赛赛风，严禁弄虚作假，违者按常州市体育竞赛管理办法严肃处理。
八、根据时间、天气情况，另择时间举行几项技术测试。
九、裁判长：待定。
十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



